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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4〕54 号

申请人：李某、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公安局。

第三人：赵某、许甲、苏某。

申请人因不服卢氏县公安局对第三人许甲作出的卢公

（杜）不罚决字〔2024〕94 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对第

三人赵某、苏某不处罚，提出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9

月 6 日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2024 年 8 月 10 日,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许甲作

出卢公（杜）不罚决字〔2024〕94 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没

有对赵某、苏某作出任何处罚。申请人认为，应对赵某、许

甲、苏某均应依法拘留。

一、治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。1.6 月 22 日第三人

苏某、赵某带领许甲及 X 市多人到申请人公司 X 号矿区山坡

上指手划脚计划第二天用挖掘机抢矿，与申请人公司巡视人

员宁某、李某等人相遇。下午 15 时申请人公司宁某、杨某、

李某三人将三条标语悬挂在二号矿区。15 时 56 分，第三人

苏某开车到标语处看了看(有照片为证)，16 时 15 分赵某将

二条标语撕毁并送到申请人矿部闹事(有视频为证)。赵某离

开后，16 时 25 分给申请人打电话，再次叫骂“你挂那标语

顶巴子用”，足见其赤膊上阵、气焰嚣张到何种程度。16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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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分申请人报警，X 派出所副所长 16 时 35 分带人到现场处

理，在从县道拐往 X 矿区河边的土路上，X 派出所副所长让

人把赵某撕毁的标语展开，让赵某站在标语前边，进行拍照

取证。X 派出所副所长问赵某:“标语是你撕的吗?”赵某回

答:“是我撕的。”现场取证后，宁某、赵某到派出所做笔

录，之后 X 派出所副所长送赵某去县公安局进一步做笔录。

6 月 23 日，申请人按派出所要求 9 点到派出所做笔录,领取

了“接报案回执”。赵某、苏某撕毁申请人两条标语后，赵

某带着撕毁的标语将车开到申请人公司办公楼前甩下标语

高声叫骂，已构成寻衅滋事，其行为比 X 村村民许乙大白天

撕毁赵某非法在申请人公司 X矿区所贴的一条标语性质恶劣

得多。赵某、苏某撕标语案中，赵某、苏某是主谋，到办公

楼前甩标语的是赵某，大声叫骂的是赵某，电话威胁叫骂的

是赵某，X 派出所副所长现场办案时，赵某亲口承认是自己

所为，而公安机关的最后结论，却对涉恶团伙主谋赵某、苏

某只字不提。让与申请人毫无关系、互不相识的“从犯”许

甲作替罪羊。公安机关不仅推翻了自己办案中已经明确了的

事实和结论，而且还殷勤地于 8 月 21 日代为赵某恢复了赵

撕毁的其中一条标语，以掩人耳目，并作出对许甲不予处罚

决定。以上事实足以说明，赵某、苏某是主谋，申请人与许

甲不认识，许甲为何要撕毁申请人的标语。显然，公安机关

对此案处理不公。2.申请人与赵某原来有纠纷，纠纷截止

2024 年 3 月 27 日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24）豫民再 21

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说清，申请人与赵某纠纷终止，赵某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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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此案纠纷的救济途径为赵某应依据取得矿口收益权的协

议另行主张杨某违约。说明申请人与赵某的纠纷终止，不存

在纠纷。X、X 号矿体的采矿权归申请人所有毋庸置疑。即使

具有采矿权，开采前也必须进行专门设计、办理一系列行政

审批手续。X、X 号矿体目前没有任何开采手续，连采矿权人

都不能进行开采。与采矿权根本不沾边的赵某等人公开非法

抢夺申请人 X 矿体的矿产资源，已构成非法采矿和抢夺他人

财产。而公安机关对此事实却只字不提。

二、不予治安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。苏某、赵某、

许甲具体违反了治安处罚法的哪一条未说明，最终引用 33

条不予处罚，定性为盗窃、寻衅滋事还是其他治安违法行为，

事实未认定清楚。被申请人含糊其辞，刻意避重就轻，轻描

淡写，是故意掩盖违法事实，还是故意有其他想法。

三、同案不同处理结果，意欲何为?公安机关对赵某、

苏某不予处理，对局外人许甲做出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公安机关在办理许乙案时，同样是撕毁标语，但对许乙作出

拘留 5 天的治安处罚，许乙是一人违法，赵某是团伙违法，

谁轻谁重，很明显。

四、在审理过程中，如果第三人撕毁标语的行为与非法

采矿、抢夺矿产资源有牵连行为，如果本案构成刑事犯罪，

请贵机关责令公安机关将本案转为刑事案件继续侦查。

综上，要求依法撤销卢氏县公安局作出的卢公(杜)不罚

决字〔2024〕94 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；要求被申请人履行

法定职责，对赵某、苏某、许甲依法给予治安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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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

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被申请人于 6 月 22 日受理为治安案件，

后依法询问申请人、许甲，相关在场证人赵某、刘某、宁某。

认定事实如下:许甲的表弟赵某和申请人因采矿权存在纠

纷，22 日 16 时许，许甲和其表弟赵某到卢氏县 X 镇 X 村 X

组时，发现悬挂在 X 公司 X 矿区横幅内容为“此矿区属李某

所有”时，许甲心生不满遂将悬挂的该条横幅清除，继而许

甲又将悬挂在附近内容为“强夺盗采矿山资源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”的标语损毁拆除，后许甲和赵某将其拿到 X 公司找申

请人理论无果后返回。8 月 20 日，许甲主动将拆除的标语恢

复。另查明，许甲初次违反治安管理。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

人陈述和申辩、被侵害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视听资料、现场

照片、书证等证据证实，足以认定。

二、不予行政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、内容适当。本案

中，许甲到案后认识到拆除横幅行为违法，积极配合公安机

关调查，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。许甲损毁横幅总价值不

超过 200 元，危害后果轻微，且许甲在事后主动将拆除横幅

恢复原状。另外，经核实，许甲系初次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三条中“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

以不予行政处罚。”因此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认定许甲的行为违法，构成故

意损毁财物，对许甲不予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。

三、申请人提出的赵某、苏某是主谋与调查情况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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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报警称在卢氏县 X 镇 X 村 X 组 X 公司 X 矿区，申请人

在矿区拉的横幅被赵某撕坏了，要求出警。接报后，被申请

人立即组织民警赶到现场，并展开调查，后依法询问当事人

李某、许甲，相关在场人员赵某、刘某、宁某、苏某。现有

证据证实当时损坏横幅确实是许甲一人所为，赵某本人没有

授意，也没有参与。苏某本人就不在现场，何谈主谋。申请

人认为赵某和苏某是该案的主谋纯粹是个人主观臆想，与事

实不符，不应受到处罚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程

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适当。请求维持被申请人作出

的卢公(杜)不罚决字〔2024〕94 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第三人许甲、赵某、苏某未提交书面答复。
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与第三人赵某因矿口权益存在纠

纷，2024 年 6 月 22 日申请人在 X 公司 X 矿区悬挂三条横幅，

同日第三人许甲看到后心生不满将两条内容为“此矿区属李

某所有”“强夺盗采矿山资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的横幅撕

毁拆除，后申请人报警。被申请人立案后展开调查，依法询

问李某、许甲、赵某、刘某、宁某等相关在场人员，8 月 20

日向许甲送达行政处罚告知笔录，认定许甲的行为已经构成

故意损毁财物，违法行为为一般，后作出卢公（杜）不罚决

字〔2024〕94 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。同日，许甲已主动将

拆除的标语恢复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不予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是否合法适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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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:“盗窃、诈骗、哄抢、抢夺、

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

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

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。”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: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

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

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”本案中，

许甲拆毁横幅的行为属故意损毁公私财物。但拆毁的横幅价

值较低，许甲到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，事后已主动恢复及

时改正，违法行为轻微。且经查许甲此前无犯罪记录，其为

初次违法。被申请人依法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合法适当。

关于申请人主张赵某、苏某是主谋，被申请人应对二人

进行处罚的问题。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赵某、许甲询问笔录

以及现场照片，许甲撕毁横幅并非赵某指使，赵某未参与。

苏某当时未在现场，三人没有预谋，撕毁横幅系许甲个人行

为。同时，申请人并未提交赵某、许甲、苏某有意思联络的

相关证据材料，故，该主张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

法，内容适当，本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十八条、第六十九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1.维持被申请人卢氏县公安局作出的卢公（杜）不罚决

字〔2024〕94 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；

2.驳回申请人李某、X 公司的其他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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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 年 10 月 31 日


